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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6月4日  柳 叶 

近年来，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些省纷纷试行由“市管县”改为“省管县”。财政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也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

体制”，这无疑是对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省管县”财政改革的积极回应和肯定。 

一、“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客观诉求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地改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行，“市管

县”代之“省管县”成为地方财政分配的又一模式。其初衷主要是为解决地市分割，发挥中心城市

的作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但由于近十多年来配套的相关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市管县”

只实现了部分预定目标，在更多地方则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由于地级市集中全市整个辖区资源

来建设中心城市，以乡补城，以农补工，而并非将资源着重于县、乡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加之县、

乡两级本身可掌控的资源有限，这无疑是造成当前县、乡两级财政困难，资源相对不足，事权与财

权无法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市管县”的财政体制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新形势下已凸现其局限性，由“市管县”向“省管县”或者“省、市管县共存”的垂直型管理向扁

平化管理转变成为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1994年，改革的诉求

首先从民营经济强省浙江提出，在随后的14年时间里，一种由省直接把转移支付、财政结算、收入

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权限“下放”到县的“省管县”改革已在全国逐步试点推行。 

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现实优势 

我国宪法设计的地方行政区划主要是省、县、乡三级体制，建国初期也曾实行过“省管县”的

财政管理体制。实践证明，即便在我国现有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结构框架下，实行“省管县”财政

体制，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 

首先，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后，财政体制结算、各专项资金的分配、资金的调度等都是由

省直接到县市，明确了地级市和县（市）之间平等的财政主体地位，减少了财政层级，可使县级财

政困难直接反馈到省财政，从制度上保证省直接对县市的资金使用效率。 

其次，对县级下放了权力，增加了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可以使县集中更多财力用于技术创新和

改善环境，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以最早实施“省管县”的浙江为例，20多年间，浙江省从

人均不到半亩地的资源“困难户”，一举荣登经济大省的“宝座”。多年来占据着全国“百强县”

近1/3的席位，拥有着4000多个专业市场、逾5000亿元的年成交额，创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0年



排名全国各省区之首的记录。这一辉煌背后，“省管县”财政体制功不可没。 

再次，省管县财政体制实现了省直接对市、县（市）的管理，增强了省级调控能力。省级财政

可以通过适当集中财力，根据全省实际情况直接调节各领域、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平衡，缩小地区间

的差距，以提高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 

三、“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条件约束 

毋庸质疑，“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地方政府从政府规模、层级及财政关系等层面实行的一

次深远变革,也是地方政府突破权力制度壁垒而获得创新的一个难得契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一，“省管县”的改革是对旧体制下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实施“市管县”已经有20多

年的历史，由此形成的利益权力格局和带来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将是这一改革的主要阻碍。 

第二，实行“省管县”后，省级管理幅度过宽，难度加大。一般来说，行政层次越少，效率越

高，也能节约资源，管理层级上“三级制”会导致“政令不畅”，但“二级制”又往往令管理者感

到“鞭长莫及”。浙江、海南省小县少正是其实施省管县体制的先天优势。而对我国绝大多数省份

而言，管辖地域较广，县（市）数量较多。实行“省管县”后，一旦基层发生问题，省里如何及时

地进行处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大省实行“省管县”

财政管理模式的范例。 

第三，行政管理与财政管理的错位。财政体制上县直接与省结算，但人事任命权等其他权限仍

然保留在市里，必然导致政府体制内部运转的不协调，甚至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其实，从历史看，

无论是“市管县”，还是“省管县”，如果缺乏配套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

改进，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有积极效果，但最终无法实现财政资源的科学配置。因此，如何实现行政

管理权与财政管理权的协调一致，是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四，“省管县”改革后，如何有效监督约束县级政府行为，也是关系到“省管县”体制成败

的关键问题。对于拥有上百个县级单位的大省来说，行政层级减少，下属单位增加，省级部门的监

督难免“顾此失彼”。 

四、准确选择“省管县”改革的模式 

综上所述，“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省管县”财政改革能否取得成效，

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省域范围大小，省级财政的统筹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即省级财政要

有一定的财力来平衡省以下财力分配格局，协调跨区域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县域经济基础和水

平。只有自身具备了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实现财力增长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受到当前“市管县”体

制的严重束缚，实现“省管县”，体制创新的效益才会被大量释放出来。三是市级财政的实力。如

果市级财力较弱,，基本上没有能力帮扶县城，实行“省直管县”往往利大于弊。反之，如果市级财

力较强，能够带动和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实行“市管县”效果则更佳。 

因此，从我国现实角度考虑，应防止不顾各地实际情况，简单“照搬照抄”式的改革方式。而

且不能把“省管县”财政体制看作孤立的制度设计，还必须有其它相关的制度安排加以配合。 



首先，省直管县的改革，应当在具备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的尝试，不可一哄而起，也不能“一

刀切”。即便是经济比较发达、省域面积较小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省份也要遵循这一规则。同

时，对层级不要简单划一，要考虑到地区实际情况和特殊性。 

其次，“省管县”财政体制要发挥优势，配套改革要跟上，这包括理顺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

财权关系，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并使之法制化；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方均衡发展；完善地

方税建设，规范和稳定地方收入；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建立民主理财机制等。只有借助体制创

新所形成的制度优势，同时做好体制外的配套安排和努力，才能形成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合力，实

现“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软着陆”，充分发挥改革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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